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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六届会议 

第二委员会 

议程项目 98(c)和 123 

环境与可持续发展：《联合国关于在发生 

严重干旱和/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 

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》的执行情况 

2002-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 

  《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/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

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》的执行情况 

  A/C.2/56/L.17/Rev.1 号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 

  秘书长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一五三条提出的说明 

一. 决议草案内的要求 

1. 根据 A/C.2/56/L.17/Rev.1号决议草案执行部分

第 11和第 13段，大会将： 

 “决定在2002-2003两年期的会议日历上列

入缔约方会议及公约附属机构会议，包括缔约方

会议第六届常会和公约附属机构会议”（执行部

分第 11 段）； 

 “核准联合国秘书处与公约常设秘书处之

间的现行体制联系和相关行政安排再延续五年，

并至迟于 2006 年 12月 31 日由大会和缔约方会

议予以审查（执行第 13段）； 

二. 分析有关建议和全额费用 

2． 关于执行部分第 11 段所涉程序问题，应指出，

根据 1988年 12月 21 日第 43/222号决议确定的职权

范围，应由会议委员会负责编制联合国会议日历，并

就此通过第五委员会向大会提出有关建议。还应回

顾，在此方面，大会在 1990 年 12 月 21 日关于行政

和预算事项程序问题的第 45/248 B号决议第六节中： 

 (a) 重申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行政和预算事项的
适当的大会主要委员会； 

 (b) 又重申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作用； 

 (c) 对于其各实务委员会及其他政府间机关参
与行政和预算事项的倾向，表示关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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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d) 请秘书长向所有政府间机关提供有关行政
和预算事项的程序的必要资料。 

3．会议委员会已向大会本届会议提交 2002-2003 两

年期联合国会议日历订正草案，作为委员会年度报告

（A/56/32，附件）的一部分。目前，第五委员会正

在题为“会议时地分配办法”的议程项目 124范围内

审查这一报告。一俟审查结束，第五委员会将就会议

日历向大会提出建议。 

4．关于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11 和第 13 段中各项建

议的实质内容，记得大会最初根据秘书长提出的建议

（A/52/549），最初在 1997 年 12 月 18 日第 52/198

号决议中批准在秘书处与公约常设秘书处体制联系

的框架内作出行政安排的范围，包括向公约提供的财

政、人事和会议服务支助。 

5．在这些安排范围内，大会当时同意在 1998-1999

两年期联合国会议日历中列入有关向《防治荒漠化公

约》缔约国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会议提供服务的会议服

务经费。自那时起，公约各机构会议列入了两年期联

合国会议日历，从联合国经常预算中支付这些会议的

会议服务费。与此同时，还在可收回有关费用的基础

上向公约常设秘书处提供所有其它行政支助和服务。

在行政方面，已指定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负责向《联

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及其常设秘书处提供一切行政

和会议服务支助。 

6．还记得秘书长在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提交了

关于 A/C.2/55/L.34号决议草案所涉方案预算的口头

说明，该决议草案题为“《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

旱和/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

约》的执行情况”。秘书长在该文件中特别指出，在

草拟联合国 2002-2003两年期会议日历时，应考虑到

公约缔约国会议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。如上文第 3段

所述，这些会议已经排定并列入了下一个两年期日历

订正草案。 

7．所涉方案预算的口头说明中还进一步指出，将在

2002-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2款（大会事务和会议

事务）下编列经费，用于支付 2002-2003两年期缔约

国会议及其附属机构各次会议的会议服务费。这笔经

费不仅将用于支付编制预算时已经排定的会议服务

费，而且用于支付随后经授权举行的会议服务费，但

会议的数目和分配必须符合以往每年采用的会议时

地分配办法。 

8．根据 2002-2003 两年期公约会议日程，按全额费

用计算，缔约国会议及其附属机构会议所需会议服务

费用估计数为 1 879 700美元。这笔估计数是根据公

约各次会议的服务量和内容计算，详见 2002-2003两

年期日历订正草案（A/56/32，附件）。 

9．关于是否能够继续实行目前的安排，从联合国现

有资源提供公约各机构会议服务费用，2000-2001 两

年期的经验和 2002-2003两年期日历订正草案所列会

议服务工作量表明，联合国会议的数目和分配已不符

合以往每年采用的会议时地分配办法。目前对本组织

会议服务的需求远远超出了过去五年的会议时地平

均分配情况。与 1998-1999两年期服务的会议数目相

比，2002-2003 两年期将由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部提

供服务的联合国会议总数增加了 9.6％。 

10. 另一方面，公约常设秘书处通知秘书处，缔约国

会议决定增设一个附属机构，即审查公约执行情况委

员会，缔约国会议在核准公约 2002-2003两年期预算

时作出了这一决定。与过去向公约提供的报务相比，

公约政府间机制构成的这一变化增加了公约所需会

议服务经费总额。 

11． 在此情况下，在 2002-2003两年期间已不可能从

2002-2003两年期方案概算第 2款（大会事务和会议

事务部）拨出经费，向缔约国会议及其附属机构提供

全面的会议服务。现在只能在可回收费用的基础上向

公约各机构提供此类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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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． 简言之，秘书处将通过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继续

在需要时向公约各政府间机构和公约常设秘书处提

供全面支助服务，但必须在可回收费用的基础上提供

这些服务。将依循 1990 年 12 月 21 日关于行政和预

算事项程序问题的第 45/248 B 号决议的规定和为所

涉方案预算问题规定的既定程序，向大会第五委员会

提出报告，说明拟对公约会议服务安排作出的修改。 

三. 结论 

13 ． 如 果 第 二 委 员 会 决 定 建 议 大 会 通 过

A/56/L.17/Rev.1号决议草案，应认识到在 2002-2003

两年期间，联合国秘书处将向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

约》缔约国会议及其附属机构提供会议服务，并用《联

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》的经费来偿还服务费用。这表

明最初由 1997年 12月 18日第 52/198号决议作出的

安排有所改变。 

14．还应认识到，上文第 13 段提到的安排即是在

2002-2003两年期落实本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3段所

指的行政安排的办法。基于此项认识，将不要求在联

合 国 经 常 预 算 下 增 拨 经 费 ， 因 为 通 过 了

A/56/L.17/Rev.1 号决议草案。 

 

 


